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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農藥的使用會影響到作物的可利用性和安全性。消費者如對農產品

的外觀要求越高，生產者就會投入越多資材管理。在國內用於防除農林作

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或用於調節其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就歸屬

於農藥。作物的生長過程中，會需要肥料及農藥來促進生長，生病時需利

用農藥來進行防治。農藥分為化學農藥、生物農藥及不列管農藥，其中針

對有機農業可以使用的農藥又以友善資材來定義。在「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中，如農藥有效成份的安全性較高時，就不需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

反之，則定有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之標準，以確保流通於市面農產品的食

品安全。在國內積極推動農產品產銷履歷（TGAP）的驗證制度來確保農

產品安全性。不過，驗證需要較多的文書作業增加生產成本，政府亦以農

民生產追溯系統來溯源管理；另一方面，不管是生產的農場、集貨場、拍

賣市場或是消費市場的農產品，政府都有定期採驗農藥殘留以確保農產品

安全。但食品安全和/或保障不能端靠後端的檢測或是農產品的生產溯源管

理，如生產者的教育及自覺才會是解決的食品安全和/或保障的作法。透過

食農教育可以讓消費者追求農產品的品質而不僅是外觀，並引導生產者安

全使用農藥，達到生產者和消費者雙贏。

一、前言

作物提供人類80%以上的食物來源，也是牲畜營養的主要來源。植物

病蟲害常常威脅到人類和動物所食用植物的可用性和安全性。全球重要主

糧作物的產量損失可能高達30%，糧食生產損失達數千億美元。食品安全

和/或保障是和作物健康問題直接相關，一般可分成四大類，如作物本身生

病造成品質低落或產量減低、作物產生毒素造成人畜健康問題、作物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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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程中有對人致病的病原菌的污染及農產品上有農藥殘留造成食品安全

性的問題。

世界衛生組織認為食品安全、營養和糧食保障密不可分。其在網站上

描敘，據估計，全球每年有6億人因食用受污染的食物而生病，導致42萬

人死亡。尤以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每年因不安全食品而造成生產力和醫

療費用損失達1,100億美元。百分40%的食源性疾病（foodborne illness，

foodborne disease）發生在5歲以下的兒童，每年甚造成12萬5千人死亡。

俗稱食物中毒（food poisoning）就是指進食受污染食物、致病微生

物（如細菌、病毒、真菌等），又或被寄生蟲、化學品或天然毒素或是有

毒動植物性（例如：姑婆芋）感染的食物而引起的疾病，正式名稱為食源

性疾病。其中化學性污染，包括農藥殘留，可能導致急性中毒或是長期疾

病，例如癌症。國內在這些食源性疾病的現今案例中，化學性污染中以農

藥殘留的不合格較為普遍發生但未造成健康危害的案例。反而在誤用的案

例，如自殺或謀殺的案例中造成較大的危害；或是生產者因使用不當造成

中毒的案例。

不管是生產者或是消費者，如果能接受到關於農藥相關知識的食農教

育，在生產方安全使用農藥，在消費端不盲目追求農產品外觀，就可以避

免雙方接觸到有較高毒性農藥的污染。以下就如何安全使用農藥、優質農

產品生產的價值及消費者端的作為等食農教育來介紹之間的相關性。

二、農藥安全使用

在作物的生長過程中，會需要肥料及農藥來促進生長或是農藥來進行

防治。所以，農藥被稱為「必要之惡」。因以往的農藥對人畜的安全性危

害比較大，又有人會以易取得的有毒農藥當作自殺或謀殺的工具，甚至在

郵包運送或搭乘交通工具時，農藥都在禁止之品項。造成民眾排斥農藥，

甚視為危險有毒的等同物質。

事實上，在國內「農藥管理法」中，針對農藥的定義採用使用目的，

除政府指定外，表列三種包括用於防除農林作物或其產物之有害生物者、

用於調節農林作物生長或影響其生理作用者及用於調節有益昆蟲生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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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農民拿肥皂水來噴害蟲或是芥花油來噴病原菌，這二個資材也

都是屬於農藥的範疇。國內法規將農藥分成三大類，化學農藥、生物農藥

及不列管農藥，上述原料屬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三條第一款所定食品就

屬不列管農藥的範圍。這些農藥可以依其急毒性的劑量分成劇毒、中等

毒、輕毒及低毒等類別；也可因對環境危害的特性，分成對水生生物有毒

或對蜜蜂有毒等標註；如有對人類健康為害的農藥也會規定要有毒性或慢

性危害的標註。

國內屬於亞熱帶國家，種植的作物極易發生病蟲害的問題，為了確保

生產的農產品可以收成，國內的農民必需比歐美日等溫帶國家的農民付出

更多的管理精力，才可以確保收成。現今，缺工是常態，農民不可能人工

除蟲或是拔除病株，用農藥變成是必要的手段，針對有機農業可以使用的

農藥又以友善資材來定義。這裡面屬於農藥的包括生物農藥、礦物油、石

灰、硫璜及波爾多液，以及不列管農藥。這些資材安全性相對較高，對環

境造成的風險極小；但反之，對病蟲害的防治效力則較低，需要再多搭配

不同的人工管理方式，在近幾年政府積極推廣友善栽種的面積還是僅佔慣

型農法的百之五以內。

慣型農法栽種的品質和產量仰賴化學農藥，這些化學農藥屬殺生劑，

其的使用方法都需要經過農業部的核可。作物栽種過程中的用藥，有可能

會造成收成中農產品的農藥殘留。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中，如農

藥有效成份的安全性較高時，就不需訂定農藥殘留容許量；反之，則定有

殘留農藥安全容許量之標準，以確保流通於市面農產品符合法規規範。

農民在使用農藥時，會操作到原倍的成品農藥，經稀釋上百到上數千

倍才開始施用，這時的施用濃度大概是50-500ppm。而消費者在農產品上接

觸到合法的農藥殘留值，幾乎都在10ppm以下，大多是1-2ppm等級。以接

觸到農藥的風險，還是以施用的農民數百倍到千倍於一般消費者，且頻度

也會高很多。農民因農藥所受到的傷害風險理論上比消費者多很多。所以

針對農藥安全使用教育對象會在農民，並告知其有效用藥的技巧，防護措

施以讓其產生用藥風險概念，小心安全用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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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農教育

許多食源性疾病可能導致食用者長期殘疾和死亡，而屬化學污染的農

藥殘留，在國內的農政單位管理及各試驗改良場所輔導下，合格率平均可

達95%以上，也未有造成急性生病或死亡的案例。農業部農糧署自民國83

年起，啟動「農作物農藥殘留監測與管制」委託農業藥物試驗所及各區域

檢驗中心執行國內蔬果的農藥殘留監測，每年平均檢測2萬件左右樣品。以

109年成果顯示，蔬菜檢測14類別，合計9千多件樣品，合格率95.6%,檢驗

不合格率則為4.4%；水果共檢測6大類別，合計4,492件，合格率97.3%，檢

驗不合格者率2.7%。

農藥殘留檢測是末端查核或是嚇阻的工具，成本花費很大且治標不治

本。近年來著重於源頭管制，農業部建立三章一Q的機制，屬農產品作物

生產有機、產銷履歷及溯源農糧產品追溯（QR code）等來追溯生產者，

鼓勵農民自我管理，消費者在選購農產品時，可以很便利查詢到產品相關

資訊，提升對國產農產品之信賴，促進地產地消。提升農產品品質。利用

這些制度，可以提高農民產品辨識性及增加產品競爭力，引導價格的差異

化，正向回饋來更重視農產品的生產品質。

以上這些價值都可透過食農教育來讓消費者瞭解，農產品生產時遇到

的挑戰，要維持品質和其價值需要更多的管理成本，引導消費者願意花費

更多來支持優質的農產品。優質的農產品在品質上及藥殘上符合安全，在

管理上會採用更友善的方法來種植，讓農民的辛勞得到合理的報酬，正向

的鼓勵，除了維持食安也影響用藥安全，讓環境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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